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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生常用法律手册》推出以来，得到了广大学生读者的支持与厚爱，有许多热心读者来信来电
，向我们提出改进的建议。
其中不少读者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分别针对法学专业教育涉及的主要部门法学，编辑一套定价低廉、
便于携带的“法律手册”分册。
本套丛书，即是源于读者的上述需求。
丛书共分九册：《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
《经济法》、《南法》、《知识产权法》。

　　丛书的主要特点在于：
　　选编与各门课程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对全部法律条文给出条文主旨；
　　编注式的体例，将“重点法条注释
”“司考真题自测”“关联法条”等栏目融入法律文本之中，便于读者深入学习和理解法条的含义；
　　各分册均结合其学科特点，采取最适合该学科学习的编纂方式，针对性强；
　　A6特殊开本，精致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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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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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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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家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4．28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01．12．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12．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lt;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2011．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4．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lt;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85．9．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8．11．4修正)
(五)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12．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12．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3．8)
　考前验收：民法综合性真题自测
附录1：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民法部分)
附录2：本书“真题自测”答案及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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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父母、子女； （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4）其他
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不受上列顺序限制。
 26.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
对于在台湾或者在国外，无法正常通讯联系的，不得以下落不明宣告死亡。
 27.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8.民法通则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下落不明的起算时间，从公民音讯消失之
次日起算。
 宣告失踪的案件，由被宣告失踪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住所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由最后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9.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
公民下落不明，符合申请宣告死亡的条件，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申请宣告死亡。
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宣告失踪的，应当宣告失踪；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有的申请宣告死亡，有的
不同意宣告死亡，则应当宣告死亡。
 30.人民法院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应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失踪人财产的原则指定。
没有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代管人，或者他们无能力作代管人，或者不宜作代管人的，人民法院
可以指定公民或者有关组织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的，其监护人即为财产代管人。
 31.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其他费用”，包括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和因代管财产所需的
管理费等必要的费用。
 32.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代管人列为被告。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33.债务人下落不明，但未被宣告失踪，债权人起诉要求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公告传唤后缺席
判决或者按中止诉讼处理。
 34.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的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进行。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的案件，应当查清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财产，指定临时管理人或者采取诉讼保
全措施，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
公告期间为半年。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根据被宣告失踪人失踪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的判决或者终结
审理的裁定。
如果判决宣告为失踪人，应当同时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35.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以无力履行代管职责，申请变更代管人的，人民法院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不履行代管职责或者侵犯失踪人财产权益的，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请求财产代管人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同时申请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的，变更之诉比照特别程序单独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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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教学法规丛书:民法学生常用法律手册(2012)(应试版)》采取最适合该学科学习的编纂方式，
针对性强。
A6特殊开本，精致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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